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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榕政办规〔2025〕3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加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福州市为沿海省会城市，属粮食主销区，加强粮食安全保障

体系建设对保障福州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》《福建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》《福建省省级

粮食安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闽财规〔2024〕11号）精神，为支

持发展福州市粮食产业，促进转型升级，支持各类粮食经营主体

以多种形式与粮食主产区建立稳定的产销合作关系，发展粮食产

业经济，结合福州市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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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扶持引粮入榕

（一）扶持对象

从主产区直接调入粮食且非用于储备轮换，和在主产区建立

粮食生产基地、投资建设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及粮食加工企业并将

粮食运回福州市销售的粮食企业。

（二）具体条件

1.合法注册，并在福州市开展经营活动的粮食贸易、加工企

业，生产经营正常，守法经营，资信良好，无涉黑涉恶问题，申

报补助年度无涉及粮食经营受到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。

2.按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按时在国家粮油信

息统计和粮食应急保障信息等系统报送有关粮食商品流通、加工

企业统计报表，并建立规范的粮食经营台账。

3.运回本市销售的粮食质量指标和食品安全指标应当符合

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近一年内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，在粮食质

量抽样检测中未发现不达标的情况，或不达标的情况已按规定完

成整改。

4.各级粮储部门认定的粮食应急保障企业（粮食应急供应网

点、粮食应急加工企业、粮食应急储运企业、粮食应急配送中心、

粮食应急保障中心），或承担各级政府储备粮（含成品粮油）代储、

社会责任储备（含其中一项即可）的粮食企业。

5.建立粮食生产基地的企业须在主产区通过租赁(承包)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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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投资建立粮食生产基地，并有合法有效的土地租赁(承包)经

营合同。

6.投资建设粮食仓储设施的企业须在主产区建设有质量良

好的粮食仓房及配套设施，且正常运营。

7.投资建设粮食加工厂的企业须在主产区投资建设大米加

工企业，厂房及配套设施完备，财务独立核算，取得食品生产许

可证，且正常运营。

（三）项目奖励标准

1.引粮入榕奖励根据年度粮食重点工作安排或与省级引粮

入闽政策同步开展，具体奖励标准按“总额控制，比例分摊”的

原则确定。由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市财政局于开展年度 8月

31日前印发项目申报通知，并在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门户网站上

公布。

2.对在政策执行期间内按规定运抵福州市境内的稻谷（大米

按现行统计折率 70%折合稻谷计算奖励）的引粮入榕企业，按其

实际运抵福州市境内的稻谷数量给予一定的奖励，以从主产区直

接调入稻谷的粮食企业每吨粮食奖励标准为基数，在主产区建立

粮食生产基地和投资建设粮食仓储设施且调入稻谷的加计 20%，

在主产省投资建设粮食加工厂且调入稻谷的加计 30%，引粮入榕

奖励标准不超过 100元/吨，且不得超过 80万元/家。

二、扶持粮食应急保障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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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扶持对象

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认定的市级粮食应急储运企业、市级粮

食应急加工企业、市级粮食应急配送中心、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中

心（以下简称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）和鼓楼区、台江区、仓山

区、晋安区粮食应急供应网点（以下简称四城区粮食应急供应网

点）。

（二）具体条件

1.合法注册，并在福州市开展经营活动的粮食企业，生产经

营正常，守法经营，资信良好，未存在涉黑涉恶问题，申报补助

年度无涉及粮食经营受到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。

2.按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按时在国家粮油信

息统计和粮食应急保障信息等系统报送有关粮食商品流通、加工

企业统计报表，并建立规范的粮食经营台账。

3.生产经营的粮食质量指标和食品安全指标应当符合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，近一年内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，在粮食质量抽

样检测中未发现不达标的情况，或不达标的情况已按规定完成整

改。

4.生产经营环境符合要求，严格落实污染防护有关规定，相

关措施和设备能够确保粮食不受到污染。

5.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有关规定无重大安全生产隐患，且近一

年内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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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签订保供稳价协议，按照政府调控

要求，承担防灾救灾等特殊时候困难群众口粮供应等政策性任务；

在粮食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时，带头执行政府调控政策，保障市场

供应，维护价格稳定；在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，执行销售最高限

价政策。

（三）项目奖励标准

1.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每年给予 8万元/家补贴。

2.四城区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给予每年 1万元/家补贴。

3.鼓励四城区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发展连锁粮店，对有 5家及

以上连锁粮店，实行统一收银系统、统一结算、合并报税，另给

予每年 1万元/家补贴。

4.同一企业被认定为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类型二种（及）

以上的，给予基本补贴（市级粮食应急加工企业、市级粮食应急

储运企业、市级粮食应急配送中心、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中心补贴

的其中一种类型）的同时，新增一种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类型给予

每年 3万元/家补贴。

5.集团企业与其所属企业同时被认定为市级粮食应急保障

企业的，只能选择由集团或其所属企业其中一家进行补贴，不得

重复补贴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在本实施意见有效期内，市财政每年统筹安排 30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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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资金；今后相关财政扶持政策若有必要调整，由市粮食和物资

储备局、市财政局共同报市政府研究。

（二）已取得中央、省级财政同类奖励政策的不再重复奖励。

（三）本实施意见由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

释。

（四）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年。《福州市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

（榕政办〔2018〕274号）同时废止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5年 3月2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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